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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

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

定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

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特别提示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知晓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

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

资产评估报告中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本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七、本次资产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申报。

依法提供本次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是委托

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委托人、其他相关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及其他重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确认，确认方式包括签字、盖章。

八、本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同

时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九、本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已对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

权属状况及与资产评估相关证明材料给予必要的关注。限于客观条件资产评估师对被评

估资产的权属及与资产评估相关证明材料是根据专业判断采用一般性调查，未进行实质

性核查和验证，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在本次资产评估报告中进行了如实披露。但资产评

估师的关注、调查结论并不能减轻或替代委托人、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真实证明资料的

责任。亦不能视为一种保证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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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资产评估结论仅在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期限。通常，只有当评估基准日与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

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十一、本资产评估报告签名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资产评估机构具备资产评估业务所

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除报告中已披露的资产评估涉及的相关事项外，资

产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资产评估机构和专家的工作成果。

十二、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十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为财政部门为主管部门的资产评估报告，并遵循财政部门制

定、颁布的相关法规、制度、评估准则。任何部门、单位、自然人不得以财政部门制定、

颁布之外的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评估法规来约束或规范本资产评估报告的相关内容及

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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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

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联合中和评报字(2020)第 1391 号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委托人：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估单位：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仅供委托人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使用本报告，无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为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申报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审计的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六、主要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七、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机构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

评估法定的程序和方法，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

宜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资产评估。宁德厦钨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审计后的评估基准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3,527.86 万元，在满足资产评估报告成

立的全部评估假设和前提条件下，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其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

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需与声明、资产评估报告配套使用，不得单独使

用，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资产评估机构不承担因摘要使用不当所造成后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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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权益（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0,045.1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肆拾伍万壹仟柒

佰元整），评估增值 6,517.31，增值率 184.7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34,934.68 34,986.96 52.27 0.15

2 非流动资产 102,157.49 108,622.52 6,465.03 6.33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5 固定资产 69,698.75 75,793.13 6,094.37 8.74

6 在建工程 24,707.12 24,707.12 - -

7 无形资产 5,618.10 6,001.83 383.73 6.83

8 开发支出 - - -

9 商誉 - - -

10 长期待摊费用 - - -

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32.74 2,119.68 -13.07 -0.61

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0.77 0.77 - -

13 资产总计 137,092.17 143,609.48 6,517.31 4.75

14 流动负债 106,719.22 106,719.22 - -

15 非流动负债 26,845.09 26,845.09 - -

16 负债总计 133,564.31 133,564.31 - -

17 净 资 产（股东权益） 3,527.86 10,045.17 6,517.31 184.74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1）存货增值 52.27 万元，主要由于部分产成品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2）固定资产增值 6,094.37 万元，系①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5,460.66 万元，主

要由于房屋建筑物材料价格和人工定额增长相对原始取得成本较大、财务折旧年限短于

评估所用经济可使用年限导致；系②设备评估增值 633.71 万元，主要由于设备财务折

旧年限短于评估所用经济可使用年限，导致有所增值。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值 383.73 万元，主要由于委托评估宗地取得时间较

早，政府基准地价已经进行了多次提高以及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用地需求不断上升，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减少，近年土地开发费用的不断攀升造成本次

资产评估增值。

（4）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 13.07 万元，系存货评估增值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

八、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九、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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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用报告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中按规定使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出具的

致同审字（2020）第 351FC01037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作为本

次资产评估前账面价值，除此之外本资产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机构和专家的工作成

果。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存有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事项。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存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事项。

（四）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评估基准日存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五）抵押、借款、担保及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借款、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内容 借款银行 借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保证人

1 保证借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270,000,000.00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2 信用借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60,000,000.00 无

3 信用借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100,000,000.00 无

1、2019 年 6 月 29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借款人）、福建省企业技

术改造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委托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受托人）

三方共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贷款合同编号：委借 JC2019028），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 3亿元整，用于宁德厦钨年产 4万吨锂离子正极材料生产项目一、二期建设，借款利

率为固定年利率 3%，借款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有提供担保，其保

证人为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与委托人福建省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委借 2019028-DB1 的保证合同，并与借款人宁德厦钨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

2、2019 年 3 月 27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FJ9002019001的授信业务总协议，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1亿元整（其

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4亿元整，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额度人民币7亿元整）；

同时，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FJ9002019002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7 亿元整，该借款专项用于宁

德厦钨年产 4 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中一、二期（共 2 万吨）项目建设，借款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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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个月，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2019 年 5 月 9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提款（提款申请书编号：FJ9002019002-1），提款金

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整，用于项目建设的设备款和工程款，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4.9%，

该笔款项已分批次提取，截至评估基准日累计 6000 万元整。

3、2020 年 4 月 30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FJ9002029005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亿元整，

用于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6 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4.05%。

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已披露的借款、担保事项外，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存在其

它抵押、借款、担保及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

人员亦未考虑上述事项可能对本次资产评估的影响。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

估师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履行的适当程序，资产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

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次资产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有关事项说明，以及与资产评估有

关的重要资料均由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3、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有关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相关当事方相关描述性的文字

均摘自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给资产评估师的有关介绍资料，报告阅读者应将此视同

一般性的文字说明，而不应视作本资产评估机构与签名资产评估师对其有关情况的认同

或宣传报道，本资产评估机构与签名资产评估师不对因有关介绍与实际情况可能不符而

产生的所有责任。

4、限于客观条件及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的专业能力，本资产评估机构未对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批文、法律文书、历史沿革、资质证书、营业

执照、权属证明、会计凭证、财务报表、账簿记录、控制关系等证据资料或所牵涉的责

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会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5、本次资产评估师限于客观条件对被评估资产的权属及与资产评估相关证明材料

是基于资产评估师专业判断并采用一般性调查，未进行实质性核查和验证，但资产评估

师的专业判断和调查结论并不能减轻或替代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真实权属及与资

产评估相关证明资料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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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

同时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亦不存在偏见。

7、本评估结论仅在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

应当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通常，

只有当评估基准日与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8、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因报告使用不当

造成的后果与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所在资产评估机构无关。

9、本次签名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

断和结论受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知悉

和充分考虑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10、对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委托人

和相关当事方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

情况下，本资产评估机构及签名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关责任。

11、限于客观条件本次资产评估未对被评估设备逐一进行开机测试，资产评估师

假定被评估设备的物理、经济、技术指标均符合原设计建造和国家行业有关规定要求，

并在本次资产评估剩余耐用年限内可以正常使用。

12、限于客观条件本次资产评估未对被评估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结构进行检测，

资产评估师假定被评估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的物理、经济、技术指标均符合原设计建造

和国家行业有关规定要求，并在本次资产评估剩余经济耐用年限内可以正常使用。

13、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文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列入本次资

产评估范围的房屋及建构筑物、设备类资产的评估结果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14、本次资产评估，评估值未考虑流动性折扣以及控制权和少数股东权益溢折价的

影响。

15、期后事项

（1）报告提交日以后发生重大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

（2）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

如下原则处理：

①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量及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②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有

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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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由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

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至本次资产评估报告提出之日，除上述事项外，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

师在本项目的评估过程中未发现，且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也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影响评估

结论并需要明确揭示的特别事项情况。

上述事项，提请有关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报告时予以关注。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并考虑评估假设和前提，特别事项说明对评估值

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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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

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

联合中和评报字(2020)第 1391 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资产评估机构”）

接受贵单位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资产评估的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

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为福建闽东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资产评估。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

资产实施了实地查看、市场调查，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委托人：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05100343U

注册资本：45795.1455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373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 号东晟泰丽园 1号楼 3层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郭嘉祥

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12 月 30 日至 2048 年 12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开发；电力电器设备的销售；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水库经营；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水暖器材，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评估单位：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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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1MA2Y3CEH91

注册资本：130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工业路 27 号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龙

成立日期：2017 年 03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3 月 2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历史沿革及股权情况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由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和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成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91350901MA2Y3CEH91 的《企业营业执照》。公司设立时,申请登记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叁亿元整，由全体股东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截至

2017 年 6 月 26 日止，实收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均为货币出资，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17)第 351FBO009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设立时，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时间
持股

比例

出资

方式

1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9.1亿元 2026年12月31日前 70% 货币

2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9亿元 2026年12月31日前 30% 货币

合计 13亿元人民币 100%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未发生其他股权

及股东变更情况。

3、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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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近年来的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6/30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56,085.33 18,876,636.83 3,134,188.45 166,914,391.93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5,529,101.98

应收账款融资 2,845,526.50 100,000.00

预付款项 10,133.13 49,200.32 322,451.96 536,766.86

其他应收款 10,619,241.60

存货 1,513,764.54 2,907,666.82 47,090,486.47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8,322.71 47,667,015.56 107,866,275.13 119,176,081.20

流动资产合计 12,603,782.77 68,106,617.25 117,076,108.86 349,346,828.4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41,201.25 947,332.16 531,135,397.07 696,987,5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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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32,323,214.56 427,799,052.34 357,751,546.95 247,071,150.2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6,940,483.60 57,824,515.20 56,780,239.92 56,181,039.1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9,140,000.00 13,725,424.25 21,327,440.78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500.00 34,657,663.03 4,889,215.71 7,749.9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9,763,399.41 530,368,562.73 964,281,823.90 1,021,574,895.05

资 产 总 计 102,367,182.18 598,475,179.98 1,081,357,932.76 1,370,921,723.4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112,5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68,122,905.00 42,746,500.00

应付账款 173,080.00 106,610,027.29 166,033,371.40 151,647,741.45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710,000.00 2,317,314.34 979,448.27

应交税费 7,783,644.33 190,092.53 222,450.16

其他应付款 1,599,490.00 351,705,963.20 629,098,514.29 676,136,195.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160,463.07 95,247,400.06

其他流动负债 2,845,526.50 1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2,482,570.00 466,099,634.82 885,768,187.13 1,067,192,234.9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2,978,685.33 235,081,766.61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6,560,000.00 34,439,615.64 33,369,101.4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36,560,000.00 137,418,300.97 268,450,868.10

负 债 合 计 2,482,570.00 502,659,634.82 1,023,186,488.10 1,335,643,103.04

股东权益（净资产）：

实收资本(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5,387.82 -4,184,454.84 -41,828,555.34 -64,721,379.55

股东权益（净资产）合计 99,884,612.18 95,815,545.16 58,171,444.66 35,278,620.45

负债和股东权益（净资产）总计 102,367,182.18 598,475,179.98 1,081,357,932.76 1,370,921,7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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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0.00 0.00 219,477,624.58 78,296,295.89

减：营业成本 0.00 0.00 232,497,650.90 84,852,531.28

税金及附加 50,000.00 1,115,454.47 1,938,873.38 533,532.57

销售费用 1,532,069.91 2,330,460.41

管理费用 1,194,039.51 4,334,366.27 11,292,689.66 5,684,509.75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128,651.69 -24,398.05 24,960,040.28 14,865,945.45

加：其他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437,333.36 1,969,955.0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289.4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954,914.9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5,387.82 -5,425,422.69 -50,306,366.19 -29,957,932.80

加：营业外收入 293,197.11 258,942.00

减：营业外支出 795,849.9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5,387.82 -5,425,422.69 -50,013,169.08 -30,494,840.74

减：所得税费用 -1,356,355.67 -12,369,068.58 -7,602,016.5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5,387.82 -4,069,067.02 -37,644,100.50 -22,892,824.21

注：2017 年-2020 年 6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

分所审计，分别出具致同审字（2018）第 351FC0245 号、致同审字（2019）第 351FC0046

号、致同审字（2020）第 351FC0431 号、致同审字（2020）第 351FC01037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是被评估单位的股东，截止评估基准日，委托人持有被评估单位 30%股权。

（四）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本报告仅供委托人根

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目的相关经济行为需要而使用本报告，无其他资产评

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为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范围为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申报并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审计的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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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数据为基础

填报的评估申报表为准。具体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6/30 项 目 2020/6/30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66,914,391.93 短期借款 100,112,5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42,746,500.00

应收账款 15,529,101.98 应付账款 151,647,741.45

应收账款融资 100,000.00 预收款项

预付款项 536,766.86 合同负债

其他应收款 应付职工薪酬 979,448.27

存货 47,090,486.47 应交税费 222,450.16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应付款 676,136,195.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5,247,400.06

其他流动资产 119,176,081.20 其他流动负债 1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49,346,828.44 流动负债合计 1,067,192,234.94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235,081,766.61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696,987,514.95 递延收益 33,369,101.49

在建工程 247,071,150.24 递延所得税负债

生产性生物资产 其他非流动负债

油气资产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8,450,868.10

无形资产 56,181,039.18 负 债 合 计 1,335,643,103.04

开发支出 股东权益（净资产）：

商誉 实收资本(股本) 100,00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 资本公积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327,440.78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49.90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4,721,379.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1,574,895.05 股东权益（净资产）合计 35,278,620.45

资 产 总 计 1,370,921,723.49 负债和股东权益（净资产）总计 1,370,921,723.49

（一）经核实，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

致。且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审计，并出具致同审字（2020）

第 351FC0103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第 17 页 共 41 页

（二）本次资产评估范围中的主要资产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递延所得税资产等。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

款、存货、其他流动资产。

纳入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

1、存货

存货为原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产成品主要为车用高镍三元材料，是目前已产业

化的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目前基本由国外正极材料厂家生

产，主要应用于高续航里程的高端电动车。原材料主要包括碳酸锂、三元前驱体、氢氧

化锂、氢氧化钴等化工材料、主材及其他五金备品备件。在产品主要为三元一次、二次

烧结料、烧结废料，以及其他已投入在各个工段生产的原材料、人工、其他生产成本。

2、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主要位于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宁德厦钨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房屋建筑物主要为综合楼、宿舍楼、质检楼、生产车间、维修

车间、110KV 变电站、氧气站、污水处理站和门房，建筑物结构均为钢混结构，房屋建

筑物总建筑面积为 103130.54 平方米；构筑物主要为厂区的废料堆场、厂区标识系统、

道路、围墙、篮球场及绿化等工程。以上房屋建(构)筑物于 2019 年至 2020 年 6 月期间

建成投入使用，目前均能正常使用，部分主要房屋建筑物概况如下：

①行政质检楼：建成于 2019 年 4 月，5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5604.66 平方米，

檐高约为 27 米，作为行政办公楼使用。功能分区：一层为大厅、接待室与展览馆；二、

三层作为检测中心；四层为行政人员办公区，五层为会议室、档案室与梯形教室。建筑

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及冲孔灌注桩，煤矸石烧结空心砖，现浇钢筋砼楼板、梁及

柱，屋面预制钢筋砼板隔热层、卷材防水。整体装修如下：外墙贴瓷砖、金属推拉窗及

幕墙，室内地面铺玻化砖或瓷砖，内墙面刷白色水泥漆（大厅墙面贴瓷砖），天棚面铝

塑板吊顶（大厅艺术吊顶），门为夹板门、防火门、电子感应门，安装工程有水电、照

明、消防等配套设施齐全，并配有电梯、智能化系统及空调系统。

②宿舍楼 A 与宿舍楼 B：建成于 2019 年 4 月，均为 6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

积均为 3273.73 平方米，檐高均约为 23.9 米，每层层高约 2.8 米，作为员工宿舍使用。

建筑主体均为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及冲孔灌注桩，煤矸石烧结空心砖，现浇钢筋砼楼板、

梁及柱，屋面预制钢筋砼板隔热层、卷材防水。整体装修如下：外墙贴瓷砖，铝合金窗，

内地面铺瓷砖，内墙面及天棚刷白色水泥漆，安装工程有水电、照明、消防等配套设施

齐全，并配有智能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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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综合楼：建成于 2019 年 4 月，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

积为 4188.76 平方米，地下一层层高约 4米，作为停车库及生活配套用房，地上三层檐

高 23.10 米，一层为食堂使用，二层至三层作为综合活动区。建筑主体均为钢筋混凝土

独立基础及冲孔灌注桩，煤矸石烧结空心砖，现浇钢筋砼楼板、梁及柱，屋面预制钢筋

砼板隔热层、卷材防水。整体装修如下：建筑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及冲孔灌注桩，

煤矸石烧结空心砖，现浇钢筋砼楼板、梁及柱，屋面预制钢筋砼板隔热层、卷材防水。

整体装修如下：外墙贴瓷砖、金属推拉窗及幕墙，室内地面铺玻化砖或瓷砖，内墙面刷

白色水泥漆，天棚面铝塑板吊顶，门为夹板门、防火门、电子感应门，安装工程有水电、

照明、消防等配套设施齐全，并配有智能化系统及空调系统。

④车间 A与车间 B：建成于 2019 年 12 月，均为 6层钢混结构，车间 A与车间 B为

对称的建筑物，中间有连接走廊，建筑面积分别为 39011.78 平方米和 39010.26 平方米，

檐高均约为 47 米，作为主要生产车间使用，建筑主体均为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及冲孔

灌注桩，煤矸石烧结空心砖，现浇钢筋砼楼板、梁及柱，屋面预制钢筋砼板隔热层、卷

材防水。另根据设备生产线要求，各层楼层层高设计较高（其中一、四、五层层高约 8

米，二、三层约 7米，六层约 9米）。整体装修如下：外墙贴瓷砖、金属推拉窗及幕墙，

内墙面、天棚面刷白色水泥漆），室内刷环氧树脂或地砖，门为卷帘门、夹板门、玻璃

门。安装工程均有水电、照明、消防等配套设施齐全，并配有电梯、智能化系统。

构筑物主要为厂区的废料堆场、厂区标识系统、道路、围墙、篮球场及绿化等工程。

3、固定资产-设备

设备类资产主要由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构成。

①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主要包括主要包括辊道炉、机械粉碎机、电磁分离机、全自动计量混合系

统、振动筛、转轮除湿机、干式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螺杆空压机、转轮除湿机和动力配

电系统等；以上主要设备购置并启用于 2019 年至 2020 年 6 月间，目前均可正常使用。

②车辆

车辆属非营运车辆，主要用于公务和运输方面，为 2辆汉兰达轿车和 1辆别克商务

车，以上车辆购置并启用于 2017 年至 2019 年间。目前车辆正常使用，车辆行驶证至评

估基准日在年检有效期内，证载所有人为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③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主要为办公设备及辅助设备，包括空调、电脑、打印机、电视等；上述电

子设备购置并启用于 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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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设备均正常使用，委托评估设备不存在抵押、查封等他项权利受限

情况。

4、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包括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

①在建工程土建主要内容为：宁德 20000 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二期建设项目未结算

项目。

②在建工程设备主要内容为：未完工投入生产的锂电正极材料生产设备。

（三）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1、企业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

①无形资产—土地：共申报 1项，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终止日期
用地

性质
土地用途 面积(m

2
) 证载权利人

1
闽（2020）宁德市不

动产权第 0014681 号

宁德厦钨新源材料有限

公司-土地使用权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

发区工业路 27号
2067/8/17 出让 工业用地 135,796.00

宁德厦钨新源

材料有限公司

②无形资产—其他：共申报 1项，为外购的档案系统。

2、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未申报。

（四）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未申报。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情况。

本次资产评估中按规定使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出具的致

同审字（2020）第 351FC01037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作为本次

资产评估前账面价值，除此之外，无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情况。

四、价值类型

1、本次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所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2、价值定义表述：所谓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

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

额。

3、价值类型选取的理由及依据：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目的、特定市场条件及评估对

象状况，确定本次被评估单位价值评估所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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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根据经济行为的实现、会计期末的原因确定的。

本次资产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21 号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2、《宁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闽东电力公开转让宁德厦钨新

能源公司 30%股权的批复》（宁国资产权【2020】24 号）。

3、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二）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5号）；

4、《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2017 年 8 月 23 日，财政部财资〔2017〕43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决定修改）；

6、《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11 月 16 日，国务院令第 91 号发布）；

7、《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 年 1 月 1 日，财政部第 14 号令发

布）；

8、《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16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

令第 32 号）；

9、《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12 年 6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378 号）；

10、《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 号，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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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91 号)；

1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13、《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14、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三）评估准则及指导意见

1、《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0、《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1、《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12、《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3、《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四）权属依据

1、被评估单位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被评估单位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报表；

3、被评估单位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4、机动车产权登记证、行驶证；

5、不动产权证；

6、验资报告；

7、设备购置合同、发票；

8、委托人、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9、相关财务资料；

10、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所对应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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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

4、《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5、《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91 号)；

6、《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 294 号）；

8、《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及《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

程预算定额》（FJYD-101-2017）、《福建省构筑物工程预算定额》（FJYD-102-2017）、

《福建省装配式建筑工程预算定额》（FJYD-103-2017）、《福建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

定额》（FJYD-301-2017～ FJYD-311-2017）、《福建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

（FJYD-401-2017～ FJYD-409-2017）、《福建省建设工程混凝土、砂浆等半成品配合

比》（2017 版）、《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17 版）及相关的调价文件；

9、《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 号；

10、《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 号；

11、《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规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价

[2002]房 457 号；

12、《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宁德市中心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修编成果的

通知》（宁政地[2017]12 号）；

13、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规范文件等方面的资料；

14、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产、财务、经营等方面的资料；

15、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清查、取证、记录等方面的资料；

16、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17、其他有关参考资料。

（六）参考资料及其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及前两年会计报表、账册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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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申报表；

3、企业提供的《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4、其他有关参考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

三种方法。

1、市场法

市场法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被评估单位、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被评估单位、股

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其使用的基本前

提有：

（1）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

（2）公开市场上有合理比较基础的可比的交易案例；

（3）能够收集可比的交易案例的相关资料。

2、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采用

收益法的前提条件：

（1）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体资产；

（2）资产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衡量的；

（3）被评估资产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3、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评估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思路。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前提条件有：

（1）应当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

（2）形成资产价值的耗费是必需的；

（3）成本法要求被评估资产处于或被假定处于继续使用状态。

4、评估方法的选用

（1）鉴于目前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难以获得足够的可比

上市公司或可比交易案例，因此本次资产评估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2）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为刚成立不久的企业，近年来主营业务持续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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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经过与管理层沟通，管理层无法对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进行准确预测并量化，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限于自身客观条件和能力，亦无法对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做出合理的判

断，故本次资产评估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基本条件，不适合采用收益法。

（3）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

等情况合理加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

方法，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因此本次资产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进

行评估。

故本次资产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二）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

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各

资产、负债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被评估企业货币资金的核算内容为银行存款。对于银行存款，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将

银行存款的账面数额与银行对帐单进行核对并根据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取得银行

存款询证函。各科目经核实无误后，以核实后审计报告确认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2）应收账款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相关账簿、凭证、业务合同，以及对大额款项进行函证

或执行替代程序等方法对应收账款进行核实，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核实的情

况，具体分析债权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

理现状等情况。经分析，本次资产评估参照账龄分析估计可能的风险损失额，同时将已

计提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3）应收账款融资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获取应收账款融资申报表，与明细账、总账、报表核对，了解分

析应收账款融资用途，收集票据、协议等重要资料，查阅核对票据票面金额、发生时间、

业务内容、账务记录的一致性，以证实款项的真实性、完整性，经核实无误后，以核实

后审计报告确认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4）预付账款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相关账簿、凭证、业务合同，以及对大额款项进行函证

或执行替代程序等方法对预付款项进行核实，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核实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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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具体分析预付账款发生时间和所对应的业务、催收货物情况、期后到货情况等。在

此基础上，以今后可收回相应的资产或获得相应的权利计算确定评估值。

（5）存货

存货主要由原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构成。

①原材料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会同被评估单位财务人员对原材料进行抽查盘点，并抽查记账凭

证以及相关票据，核实各类原材料的数量和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评估基准日市场价

格和账面价值差异不大，以核实后审计报告确认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②产成品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产成品进行实地勘察，会同被评估单位财务人员进行抽查盘

点，并抽查记账凭证以及相关票据。依据调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按预计销售

额扣除相关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所得税等，同时根据产品的畅销程度，扣除净利润

折减确定评估值。

评估价值=（销售收入-销售税费-成本)×(1-所得税率)×（1-净利润折减率)+成本

③在产品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抽查相关资料以及记账凭证，核实企业账面价值的合理性，

了解在产品的成本构成情况，以核实后的实际成本确定评估值。

（6）其他流动资产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相关账簿、凭证、业务合同，了解评估基准日后其他流

动资产是否尚存相应资产或权利。在此基础上，以核实后审计报告确认的账面值为评估

值。

2、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房屋建筑物的评估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

法、成本法等三种评估方法。市场比较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多的评估；收益

法适用于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评估；成本法适用于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

分而不宜采用市场法、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情况下的房地产评估。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主要为工业专用建筑物，相同或类似建筑物的租、售实例极少不

宜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目的和委托评估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的特点，以资产持续使用为假设前

提，委托评估估资产的重置价格及成新率等参数可通过收集相关资料求取，故可采用重

置成本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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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时，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可以采用一种评估方法：(二)由于评估对象仅满足一种评估方法的适

用条件而采用一种评估方法。故本次资产评估采用成本法一种评估方法。

成本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和资产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

贬值，将重置成本扣减各种贬值作为资产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

根据本项目的性质和特点，本次资产评估采用房地分估。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成本（不含税）×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不含税）=开发成本+管理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税额

开发成本=建筑安装工程费+前期及专业费用

（1）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建造房屋所发生的土建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装饰装修工程费

等费用。其中：土建工程包括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一般土建工程和装饰工程等，安

装工程包括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照明工程和消防工程等。建筑安装工程费根据被评

估企业提供工程预算书及工程施工合同等资料，并通过实地勘察所掌握的房屋建筑物工

程特征，结合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有关取费文件、参考类似房屋建筑物的造价信息以

及市场调查的相关资料，来计算出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2）前期及专业用费

前期及专业用费包括前期工作咨询费、环境影响评价费、勘察设计费、招标代理费、

工程监理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和工程监理费等。前期及专业用费率按照工程项目的

建设费，参考行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前期及其他费用按建筑安装

工程费的基数一定比例计取。

（3）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建设单位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

性质的开支。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办公费和差旅费等。管理费用率根据“财

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 号)结合工程的实际

情况，管理费用按开发成本为基数一定比例计取。

（4）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即投资利息,工程项目的合理建设工期按照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

额，资金利率根据评估基准日相应期限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开发成本和

管理费用之和为基数，假设开发成本及管理费用在建设工期内均匀投入来计取按正常资

金成本。资金利率公式 R=（1+r）
P/2
-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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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资金利息比率

r——评估基准日银行年贷款利率

P——建筑物的建设工期

（5）可抵扣增值税税额是根据财税[2008]170 号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 年第 39

号）的有关规定，2016 年 4 月 30 日之后取得不动产，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计

算出相应的增值税进行抵扣。不动产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增值税进项税，税率为 9%；

前期及专业费用增值税进项税，税率为 6%，在重置成本中扣除。

（6）综合成新率

确定建筑物成新率时应全面考虑可能引起不动产贬值的主要因素，合理测算各种贬

值。建筑物的贬值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经分析，评估对象建筑

物均能满足正常的生产需要，未发现明显的功能性及经济性贬值因素，故本次资产评估

仅计算实体性贬值。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现场了解及现场查看,对所评房屋建筑物参

照不同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结合现场观察,对建筑物的地基基础、承重柱梁、墙体、

楼面、屋盖、防水及地面面层、门窗、粉刷、水电配套设施等进行查看记录,同时考虑

所评建筑的内在质量外观形态、购造年限及平时维护保养和使用状况因素,参照建筑物

寿命使用年限分别采用年限法和现场打分法确定成新率，然后采用权重法确定综合成新

率（其中年限法取 0.4，现场打分法取 0.6）。

①年限法

年限法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②现场打分法

成新率=结构部分合计得分×结构部分修正系数+装修部分合计得分×装修部分修

正系数+设备部分合计得分×设备部分修正系数

3、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特定经济行为所确定的评估目的及所采用的价值类型，评估对象、评估时

的市场条件，数据资料收集情况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取值依据，由于无法取得充

分相关类似资产的近期可比交易案例，无法采用市场法；由于委评资产的收益难以从企

业收益中进行剥离，无法采用收益法；经适用性判断，结合所评估的设备的特点，主要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1）机器设备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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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成本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和资产实体性

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将重置成本扣减各种贬值作为资产评估价值的一种方

法。其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①机器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其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基础费+前期费及其他费用+建设单

位管理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A.设备购置价的确定：国产设备通过向生产厂家询问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或从有

关报价资料上查找现行市场价格以及参考同类公司最近购置设备的合同价格或中标价

确定。进口设备通过查询有关报价手册或向销售厂商询价确定离岸价或者到岸价。

B.运杂费的确定：根据设备生产销售企业与各设备使用单位的运距、设备体积大小

（能否集装箱、散装)设备的重量、价值以及所用交通工具等因素视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C.安装调试费的确定：首先查询专用设备的价格是否包含厂家上门免费的安装调

试，如果不包含，则根据设备安装的复杂程度和技术要求高低，分别对不同专业性质的

生产设备按不同行业规定的取费标准确定，或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了解企业设备实际

安装调试费用综合确定。对小型、无须安装的设备，不考虑安装调试费。

D.基础费的确定

参考《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或《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

参数手册》并结合设备的实际情况综合确定设备的基础费费率。设备的基础费以设备购

置价为计算基数。

E.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咨询费、环境影响评价费、

勘察设计费、招投标代理费、工程监理费和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等，前期及其他费用费

率根据参照国家、地方及行业有关收费规定计取。前期及其他费用按设备购置费、运杂

费和安装调试计费之和的基数一定比例计取。

F.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设单位管理费是指建设单位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

的管理性质的开支。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办公费和差旅费等，建设单位管理

费率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 号)

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建设单位管理费按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与

前期及其他费用之和的为基数一定比例计取。

G.资金成本的确定：委托评估项目的筹建至投产，投其实际所需要的建设工期，以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同期银行发布贷款利率，资金成本按均匀投入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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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成本＝（设备购置价格+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前期及其他费用+建设单

位管理费）×(1+贷款利率)^[工期(年)/2-1]。

H.增值税抵扣的确定：根据财税[2008]170 号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及《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的有关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包括设

备购置费中的增值税进项税(税率 13%)、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基础费中的增值税进项

税(税率 9%)、前期及其他费用中的增值税进项税(税率 6%)，在重置成本中扣除。

②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机器设备中的大型、关键设备，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考察，查阅有关设

备的运行状况、主要技术指标等资料，以及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操作维护人员查询该

设备的技术状况、大修次数、维修保养的情况，并考虑有关各类设备的实际使用年限的

规定，以及该设备的已使用年限等因素，合理确定设备的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2）车辆的评估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委托资产评

估的设备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据车辆市场信息及其他近期车辆市场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准日的运输车辆现行

含税购价，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相关文件考虑车

辆购置税、新车上户等手续费，确定其重置成本，本次资产评估采用不含增值税的购置

价。

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不含税购置价+车辆购置税（取购置价的 10%）+其他费用

①购置价：参照车辆所在地同类车型最新交易的市场价格确定，对于部分已经停产

的车辆，以同品牌性能相近的可替代车型的市场价格确定其购置价，其他费用依据地方

车辆管理部门的合同收费标准水平确定。根据财税〔2016〕36 号文规定，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若新购买摩托车、汽车，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可不再区分是否自

用，均可抵扣进项税额。

②车辆购置税：根据 2001 年国务院第 294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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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及《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的有关规定：车辆购置税应纳税额＝计税价格×10%，纳税人购买自

用车辆的计税价格应不包括增值税税款。故：车辆购置税=购置价/(1+13%)×10%

③其他费用：主要为验车及上牌费用：当地验车上牌费用为 500 元/辆。

2）车辆成新率的评定

车辆的成新率以年限成新率、里程成新率并结合对车辆的使用状况的现场调查，并

综合考虑实际技术状况、技术进步、设备负荷与利用率、维修保养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其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40%+技术状况成新率×60%

其中：理论成新率取里程成新率和年限成新率的孰低者

里程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年限成新率＝(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3）电子设备的评估

对在用的电子设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基本计算公式为：设备的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①重置成本的确定

电子设备的重置成本以市场价格（不含增值税）为基础确定重置成本，还包括购置

该设备应考虑的其他合理辅助费用（安装费、运杂费等）。

②成新率的确定

办公电子设备的成新率首先是根据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确定其理论成

新率，以及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调查，合理确定设备的物理性损耗，同时通过向

有关设备管理使用人员询问该设备的使用效能，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4、在建工程

评估范围内的在建工程主要为土建类、设备类工程。

本次资产评估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针对各项在建工程类型和具体情况，采用

以下评估方法：

①土建类

评估范围内的在建工程—土建工程主要内容为：宁德 20000 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未

决算项目支出。根据其在建工程-土建工程的账面金额，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查阅账簿、

合同、凭证等有关资料，对土建工程中发生的各项工程支出进行核实，同时了解工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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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度和付款进度情况，核实账面支出金额的合理性，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②设备类

纳入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主要为尚未完工投入生产的锂电正极材

料生产设备。根据其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的账面金额，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查阅与收

集设备安装概预算情况、设备采购合同等资料，了解设备款项支付等情况，对设备安装

工程中发生的各项工程支出进行核实，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5、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并参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通行的土地评估

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评估

方法的选择应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特点及评估目的等,选

择适当的评估方法。纳入本次资产评估范围的宗地为工业出让用地，待资产评估宗地所

在区域近期内有类似宗地成交案例，因此可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考虑到评估对象的宗

地处于基准地价覆盖区域，有完善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且区域内相同用途的宗地大多

按基准地价有偿出让方式取得，因此可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估；本次分别采用市

场法比较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评估基准日近

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

评估对象宗地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P=PB×A×B×C×D×E

式中：P—评估对象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评估对象宗地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评估对象宗地评估基准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评估对象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评估对象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评估对象宗地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年期修正指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地价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及其地价修正体系成果，按照替

代原则，将评估对象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与基准地价的条件相比较，进而通过修

正求取评估对象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基本公式如下：

P＝PO×（1±∑K）×T×R×Y+D

式中：P--评估对象宗地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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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评估对象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

∑K--评估对象宗地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总修正系数；

T--期日修正系数；

R--容积率修正系数；

Y--评估对象宗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D--评估对象宗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6、无形资产-其他

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为外购的档案系统。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相关

付款凭证、账簿等财务资料与相关文件，对其具体内容和入账依据进行了解，在账账、

账表核实一致的基础上，确认其发生额的合理性、真实性、准确性，对原始发生额、摊

销年限以及尚存权利进行核实，确定账面摊余价值的准确性后，以核实后账面摊余价值

作为评估值。

7、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在核实了递延所得税资产核算的内容、产生的原因、形成过程、

金额的准确性后，根据对应科目的评估处理情况计算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

8、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了解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原因，核实相关合同及会计凭

证，确定账面核算内容与实际的相符程度，以核实后审计报告确认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9、负债

对于负债的评估，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及相关财务资

料，对账面值进行核实，以核实后审计报告确认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资产评估机构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原则和规定，按照

本资产评估机构与委托人签定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所约定的事项，组织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资产评估。先后经过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

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一）接受委托阶段

了解委评资产目前状况，掌握并明确委托业务性质、目的、范围等基本事宜，签订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组织资产评估工作小组，制订资产评估实施方案和工作时间计划。

（二）资产清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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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资产评估项目负责人根据制订的资产评估计划，辅导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填报

有关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为保证所填列明细的真实与完整，要求委托人、被评估单位

首先进行清查，同时，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法律、法规和行业、企业资料，取得和了解与

委评资产有关的权属证明。

同时，依据资产评估明细表对申报资产进行现场查看，根据现场实地查看结果，进

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表”、“实”相符。

（三）评定估算阶段

根据国家资产评估有关原则和规定，针对已确定的评估范围及具体对象，掌握各项

委托评估资产历史和现状，并进一步审阅填报的资产评估资料，对审阅后的有关数据进

行必要的核查，同时，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收集有关价格资料，再采用选定的资

产评估方法对资产予以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对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确认资产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复或

遗漏评估，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五）提交报告阶段

根据资产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本资产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

最后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仅在设定的以下假设条件下成立：

（一）评估前提：本次资产评估是以评估对象按现状发展、持续经营，为评估假设

前提。

（二）一般假设

1、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定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

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2、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

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

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

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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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

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

设。

4、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

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

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

础。

（三）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被评估单位在未来经营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

政策无重大变化。

3、被评估单位在未来经营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

模式持续经营。

4、除非另有说明，假设企业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5、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6、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

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7、本次资产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

8、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

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本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是依据上述评估前提假设、基本假设和具体假设，以及

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原则、依据、条件、方法和程序得出的结果，若上述前提和假

设条件发生变化时，本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一般会自行失效。

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果

本资产评估机构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法定的程序和

方法，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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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评估结论如下：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审

计后的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3,527.86 万元，在满足

资产评估报告成立的全部评估假设和前提条件下，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其在评估

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0,045.1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

肆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评估增值 6,517.31，增值率 184.7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34,934.68 34,986.96 52.27 0.15

2 非流动资产 102,157.49 108,622.52 6,465.03 6.33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5 固定资产 69,698.75 75,793.13 6,094.37 8.74

6 在建工程 24,707.12 24,707.12 - -

7 无形资产 5,618.10 6,001.83 383.73 6.83

8 开发支出 - - -

9 商誉 - - -

10 长期待摊费用 - - -

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32.74 2,119.68 -13.07 -0.61

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0.77 0.77 - -

13 资产总计 137,092.17 143,609.48 6,517.31 4.75

14 流动负债 106,719.22 106,719.22 - -

15 非流动负债 26,845.09 26,845.09 - -

16 负债总计 133,564.31 133,564.31 - -

17 净 资 产（股东权益） 3,527.86 10,045.17 6,517.31 184.74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1）存货增值 52.27 万元，主要由于部分产成品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2）固定资产增值 6,094.37 万元，系①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5,460.66 万元，主

要由于房屋建筑物材料价格和人工定额增长相对原始取得成本较大、财务折旧年限短于

评估所用经济可使用年限导致；系②设备评估增值 633.71 万元，主要由于设备财务折

旧年限短于评估所用经济可使用年限，导致有所增值。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值 383.73 万元，主要由于委托评估宗地取得时间较

早，政府基准地价已经进行了多次提高以及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用地需求不断上升，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减少，近年土地开发费用的不断攀升造成本次

资产评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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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 13.07 万元，系存货评估增值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引用报告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中按规定使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出具的

致同审字（2020）第 351FC01037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作为本

次资产评估前账面价值，除此之外本资产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机构和专家的工作成

果。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存有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事项。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存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事项。

（四）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评估基准日存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五）抵押、借款、担保及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借款、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内容 借款银行 借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保证人

1 保证借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270,000,000.00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2 信用借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60,000,000.00 无

3 信用借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100,000,000.00 无

1、2019 年 6 月 29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借款人）、福建省企业技

术改造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委托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受托人）

三方共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贷款合同编号：委借 JC2019028），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 3亿元整，用于宁德厦钨年产 4万吨锂离子正极材料生产项目一、二期建设，借款利

率为固定年利率 3%，借款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有提供担保，其保

证人为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与委托人福建省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委借 2019028-DB1 的保证合同，并与借款人宁德厦钨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

2、2019 年 3 月 27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FJ9002019001的授信业务总协议，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1亿元整（其

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4亿元整，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额度人民币7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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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FJ9002019002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7 亿元整，该借款专项用于宁

德厦钨年产 4 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中一、二期（共 2 万吨）项目建设，借款期限为

72 个月，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2019 年 5 月 9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提款（提款申请书编号：FJ9002019002-1），提款金

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整，用于项目建设的设备款和工程款，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4.9%，

该笔款项已分批次提取，截至评估基准日累计 6000 万元整。

3、2020 年 4 月 30 日，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FJ9002029005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亿元整，

用于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6 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4.05%。

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已披露的借款、担保事项外，本次资产评估未发现存在其

它抵押、借款、担保及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

人员亦未考虑上述事项可能对本次资产评估的影响。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

估师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履行的适当程序，资产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

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次资产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有关事项说明，以及与资产评估有

关的重要资料均由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3、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有关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相关当事方相关描述性的文字

均摘自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给资产评估师的有关介绍资料，报告阅读者应将此视同

一般性的文字说明，而不应视作本资产评估机构与签名资产评估师对其有关情况的认同

或宣传报道，本资产评估机构与签名资产评估师不对因有关介绍与实际情况可能不符而

产生的所有责任。

4、限于客观条件及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的专业能力，本资产评估机构未对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批文、法律文书、历史沿革、资质证书、营业

执照、权属证明、会计凭证、财务报表、账簿记录、控制关系等证据资料或所牵涉的责

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会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5、本次资产评估师限于客观条件对被评估资产的权属及与资产评估相关证明材料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第 38 页 共 41 页

是基于资产评估师专业判断并采用一般性调查，未进行实质性核查和验证，但资产评估

师的专业判断和调查结论并不能减轻或替代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真实权属及与资

产评估相关证明资料的责任。

6、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

同时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亦不存在偏见。

7、本评估结论仅在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

应当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通常，

只有当评估基准日与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8、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因报告使用不当

造成的后果与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所在资产评估机构无关。

9、本次签名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

断和结论受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知悉

和充分考虑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10、对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委托人

和相关当事方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

情况下，本资产评估机构及签名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关责任。

11、限于客观条件本次资产评估未对被评估设备逐一进行开机测试，资产评估师

假定被评估设备的物理、经济、技术指标均符合原设计建造和国家行业有关规定要求，

并在本次资产评估剩余耐用年限内可以正常使用。

12、限于客观条件本次资产评估未对被评估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结构进行检测，

资产评估师假定被评估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的物理、经济、技术指标均符合原设计建造

和国家行业有关规定要求，并在本次资产评估剩余经济耐用年限内可以正常使用。

13、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文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列入本次资

产评估范围的房屋及建构筑物、设备类资产的评估结果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14、本次资产评估，评估值未考虑流动性折扣以及控制权和少数股东权益溢折价的

影响。

15、期后事项

（1）报告提交日以后发生重大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

（2）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

如下原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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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量及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②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有

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③由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

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至本次资产评估报告提出之日，除上述事项外，本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

师在本项目的评估过程中未发现，且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也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影响评估

结论并需要明确揭示的特别事项情况。

上述事项，提请有关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报告时予以关注。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以及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不得作为包括且不限于单独资产处置、抵押、质押、

租赁、担保等其他实质性经济鉴证目的、其他用途使用，亦不得与其他资产评估报告混

用。不得拆零使用，亦不得使用评估结论对应的中间过程或中间内容。委托人或者其他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

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签名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2、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

用人。

3、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

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根据有关规定，本资产评估报告应当在载明的有效期内使用。

5、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本次资产评估目的工作之用,非为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材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6、本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即自 2020年 6月 30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止有效。

7、本资产评估报告按规定需报经有关国资管理部门备案。








